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026年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自主选择专业实施细则
根据《河南师范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管理办法》（师大教〔2023〕4号）、《河南师范大学2026年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及2026年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结合本院实际，特制定本细则。具体安排如下：
一、领导小组
[bookmark: _GoBack]组  长：岳贤锋、刘光同
副组长：董长雨、孟国正、夏树花、张战毅、聂梦俭
成  员：李鑫磊、杨  赟、刘广宣、安  东、张远航、吴 笑
二、转出办法
（1） 根据学校相关要求，本年度我院依据“转出无限制，转入达条件”的原则，符合条件的学生均可以申请转出。
（2）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申请转出：
未取得学籍或为大四年级在读的；跨学历层次的；定向培养的；在校期间受警告及以上处分且在处分期内者；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者；已达退学程度者；其他无正当理由者。
（3）申请人只能填报一个专业，并填写《河南师范大学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申请表》，在2026年3月12日下午18：00前提交给辅导员，未在规定时间提交申请表者视为自动放弃申请。
三、转入办法
（1）按照学校相关要求，我院运动人体科学专业本年度可接收10名学生（2024级接收5名学生、2025级接收5名学生），其他专业不接收转入申请。
（2）运动人体科学专业接收时实施文理科兼收，2023级和2024级学生转入后随同2024级上课，2025级转入后随同2025级上课。
（3）考核办法主要以综合面试为主，共分为两部分。其中理论面试成绩占50%的分值，技能面试占50%的分值。
（4）有运动等级证书或者参加过市级及以上比赛获得名次的学生优先录用。
四、其他
（1）转出或转入学院（部）、教务处、学校领导小组任一环节审核（考核）未通过者，不得再次申请或调剂。
（2）转出或转入成功者，不得再次更换。
（3）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4）本办法由体育学院负责解释。


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026年3月4日
